
第二天要开庭

被告赶来求助

“我和妻子说好‘假离婚’

的， 办理离婚登记也有将近四年

了。 现在妻子突然起诉我， 要求按

照离婚协议分割财产， 案子明天就

要开庭了……”

2025 年年初， 王先生找到我

们寻求帮助， 说自己被妻子刘女士

起诉了。 那么， 他和妻子的“假离

婚” 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先生告诉我们， 2021 年年

初， 他的公司遭遇经营困难， 作为

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他被采取了

“限制高消费” 措施， 他担心公司

的债务会殃及家庭财产， 于是和妻

子商量办理“假离婚”， 妻子也同

意了。

为此， 王先生写了一份离婚协

议， 其中约定本市的一套房产归妻

子刘女士所有， 剩余贷款则由王先

生负担。

协议中还特别明确， 除了上述

房屋的贷款外没有其他共同债务，

此后如果发现其他债务， 由该债务

借款人自行承担， 与另一方无关，

不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在办理离婚登记并领取了离婚

证后， 双方仍继续共同生活。

到了 2024 年年底， 王先生的

公司仍然举步维艰， 此时， 妻子突

然不辞而别了。

不久之后， 王先生收到了法院

的应诉通知和起诉文件， 妻子刘女

士要求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确认

房屋的产权归她所有， 银行贷款由

王先生承担， 并要求王先生配合办

理房产的过户手续。

妻子的起诉对于事业跌入谷底

的王先生来说， 无疑是一记重击。

王先生急得六神无主， 多番联系妻

子试图沟通却没有结果。 直到开庭

前一天， 他才经人介绍找到我们。

紧急梳理案情

提交初步证据

虽然时间紧、 任务重， 但是秉

持“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的理

念， 我们立刻争分夺秒地着手应诉

工作。

经过持续八个小时的案情沟通

和证据梳理， 我们从王先生提供的

材料中整理出多达 165 页的证据，

试图从双方“离婚” 的背景、 “离

婚” 后仍共同生活、 离婚协议从未

实际履行等多方面进行论证， 以证

明王先生和刘女士实际是“假离

婚”。

在第二天的庭审中， 这些证据

的确引起了法官的重视。

法庭上， 法官围绕离婚背景、

协议由谁起草、 是否有其他财产、

离婚协议履行情况等关键事实进行

了调查和询问。

鉴于案情复杂， 王先生认为他

和妻子是“假离婚”， 而刘女士坚

持认为并非“假离婚”， 法官决定

择期再次开庭， 并要求双方补充证

据。

全面扩充证据

论证是“假离婚”

第一次庭审之后， 我们又梳理了

可以取证的环节， 随后前往银行、 车

管所、 不动产交易中心、 洗车店、 出

租房屋等多处地点开展取证工作， 将

我方的证据材料进一步扩展到了近

300 页。

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

证， 证明王先生和刘女士实际是“假

离婚”：

第一， 双方“离婚” 的缘由， 是

王先生的公司遭遇经营困难， 有法院

执行文书为证。

“离婚” 前， 双方的微信聊天记

录中既没有发生矛盾的内容， 也没有

协商离婚的内容， 更没有商量离婚协

议的相关内容。

第二， “离婚” 后， 王先生和刘

女士仍同处一室共同生活， 有外卖订

单和楼道、 电梯等处的监控视频为

证。

第三， “离婚” 后， 双方仍旧以

亲昵的称谓互称， 有微信聊天记录为

证。

第四， “离婚” 后， 刘女士仍继

续使用男方的财产， 包括信用卡副

卡、 洗车卡等， 有信用卡账单等证据

为证。

第五， “离婚” 后， 刘女士在外

对王先生的称呼没有丝毫改变， 仍以

“我老公” “我先生” 等称谓指代王

先生。

第六， “离婚” 后， 王先生和刘

女士将婚后购置的两处商铺共同出

租， 每月租金由刘女士收取， 两人还

一起出售了一处位于澳大利亚的房

产。

第七， “离婚” 时， 王先生名下

有多处房产、 保险和一辆车并未在离

婚协议中提及和分割， 显然有违常

理。

第八， “离婚” 后长达近四年的

时间里， 刘女士从未要求王先生履行

《离婚协议》， 包括要求办理房产过户

手续。

综合各项证据

判决协议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

点在于原告刘女士与被告王先生所签

订的离婚协议是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

表示。

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应证据， 法

院首先对离婚协议的签订背景和原因

进行了审查。

法院认为， 刘女士提出是因为发

现王先生出轨而离婚， 但遭到王先生

否认， 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 而

王先生主张当时办理离婚是因为其经

营公司的债务问题， 担心后续会有风

险。 经核对， 签订离婚协议的时间能

与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成为被

执行人的时间对应。

其次， 法院对离婚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了审查。

案涉房屋是被告王先生婚前所

购， 并登记在他的名下， 在分割处理

案涉房屋的权利及负债方面， 刘女士

为全部利益的获得者， 而王先生为所

有债务的负担者， 与常理不符。 另

外， 对于其他房产、 保险和车辆， 离

婚协议中并未提及。

再次， 离婚协议约定被告在三十

日内配合原告进行房屋过户， 但双方

一直未按协议履行过户手续。 同时，

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 也一直没

有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离婚协议的相关

内容。

最后， 法院还对办理离婚登记后

双方的关系状况进行了审查。

原、 被告在离婚后， 仍存在正常

交流、 共同居住生活、 共同经营的情

况。 双方在微信聊天中互相称呼亲昵

的名称， 刘女士继续使用王先生的信

用卡副卡等， 王先生还继续承担家中

的水电燃气等费用。 据此， 办理离婚

登记后， 原、 被告的关系状况与常理

不符。

综合上述情况， 法院认为本案中

离婚协议签订及履行等存在诸多不符

常理之处， 被告王先生所主张离婚协

议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而“假离婚”

的盖然性较大， 法院予以采信。

基于以上的认定， 法院作出了一

审判决： 离婚协议中双方对于财产及

债务的约定应属无效， 原告刘女士据

此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 并要

求被告王先生配合进行过户， 承担过

户费用之诉讼请求缺乏依据， 法院不

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 女方不服提起上

诉。

因案件证据充分， 二审最终驳回

上诉， 维持了原判。

王先生在法院即将开庭的前一天找到我们， 说自己和妻子办

理“假结婚” 将近四年， 最近突然被妻子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他

按照“离婚协议” 办理名下房产的过户。

“我们当初说好是‘假离婚’ 的， 没想到现在她要‘假戏真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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